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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408/20140800396732.shtml） 

 

附錄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规范企业经营范围的登记管理，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工

商总局对 2004 年公布的《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企业经营范围

登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

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通过网站首页左侧的《部门规

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 国家工商总局法规司（邮编

100820）。  

 

  3.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fgszqyj@saic.gov.cn。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1 日。  

 

工商总局 

2014 年 8 月 12 日 

  

  

 

  点击查看附件 1：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点击查看附件 2：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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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经营范围的登记管理，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依据有关企业登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企业。 

 

第三条  经营范围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应当依法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 

    企业的经营范围由投资人或者企业自主申请。申请人应当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选择

一种或多种小类、中类或者大类提出申请。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规范的新兴行业或

者具体经营项目，可以参照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等提出申请。 

    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与章程或者合伙协议规定相一致。经营范围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章

程或者合伙协议进行修订，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四条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经营项目（简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凭审批机

关的批准文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属于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等规定须经批准的，依法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后，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第五条  企业登记机关依照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准文

件、证件对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没有表述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登记。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企业登记机关根据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或者申请，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有关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登记。 

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登记项目后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第六条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将批准文件、证件的名称、审批机关、批准内容、有效期限等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等规定须经批准的，企业应当自取得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将批准文件、证件的名称、审批机关、批准内容、有效期限等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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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示。 

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自批准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

有关变更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七条  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或者体现企业名称中的行业或者经营特征。跨行业经营

的企业，其经营范围中的第一项经营项目所属的行业为该企业的行业。 

 

第八条  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应当自企业作出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其中，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企业变更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凭批准

文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九条  因分立或者合并而新设立的企业申请从事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凭审批机关

的批准文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而存续的企业申请从事前置许可

经营项目的，变更登记前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不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企业改变类型，改变类型前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企业不需重

新办理审批手续。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企业变更出资人，原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变更出资人后不

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的出资人由境内投资者变为境外投资者，或者企业的出资人由境外投资者变为境内投

资者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重新登记经营范围。 

 

    第十二条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不得超

出所属企业的经营范围。 

分支机构经营所属企业经营范围中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报经审批机关批准。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审批机关单独批准分支机构经营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可以凭分支机构的前置许可经

营项目的批准文件、证件申请增加相应经营范围，但应当在申请增加的经营范围后标注“（分

支机构经营）”字样。 

 

第十三条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有下列情形的，企业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一）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企业经营的； 

    （二）属于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不能提交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的； 

   （三）注册资本未达到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从事该项目经营的最低注册资

本数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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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特定行业的企业只能从事经过批准的项目而企业

申请其他项目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停止有关项目的经营并及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一）经营范围中除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因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调整为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后，企业未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获得批准的； 

    （二）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重新办理审批，

企业未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获得批准的； 

    （三）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届满，企业未重新申请

办理审批手续并获得批准的； 

    （四）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营资格被审批机关取消的。 

 

第十五条  企业未经批准、登记，或者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从事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经营的，由企业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查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由其他部门查处的，

依照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